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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卫荣的代理律师满志
有认为，“一审法院判决事实
认定错误，由医院、县人事
局、卫生局盖章的聘用干部
审批表，标明原告的家庭成
员均是农民，证明原告被聘
用干部不是以卫生系统内部
职工子女的身份，原审法院
认定系以卫生系统内部职工
子女身份被聘用干部完全错
误。另外就关于是谁领取了原
告的工资，法院没有查清。”

满律师告诉记者，法院
认定的被告吴丽丽、鱼台县
第二人民医院、鱼台县中医

院不构成侵权，这是适用法
律的错误。通过相关证据证
明，吴丽丽将个人身份证信
息的曾用名改为吴卫荣，即
使有独立的档案也证明不
了吴丽丽不侵权。在提取的
吴卫荣高等学历毕业登记
表上可以看出明显的涂改
痕迹。被告提供的其他表格
证明，帮助吴汝胜、吴丽丽
侵权得逞。

记者了解到，在开庭的
当天，被告鱼台县第二人民
医院和鱼台县中医院的代理
人，承认了被告吴汝胜冒用吴

卫荣名字领取工资的事实。吴
汝胜的这种行为已涉嫌构成
刑事犯罪。原告当庭提出中止
审理本案，将本案移交给司法
部门，原审法院对这一事实没
有做出任何说明。

满律师向记者表示，从
人性化角度分析，吴卫荣从
一个白衣天使成为摆地摊
的个体户，一下子就付出了
11年最美好的时光，而且将来
的社会保障无法落实，这种损
失是无法估量的，所以5000
元的抚慰金偏低。法院判决
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

吴卫荣被冒名事件追踪

一审判决获赔5000元，但要支付4000元的案件受理费

吴卫荣还要上诉讨“公道”
本报记者

吴丽丽冒名“吴卫荣”，从1998年4月21日被鱼台县
第二人民医院作为一名聘用干部录用为“医士”，后又于
2003年调至鱼台县中医院，2007年被除名，不再享受养
老保险和工资，之后的“吴卫荣”档案资料再也查询不
到。而同时，吴丽丽又用真名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
在鱼台县人民医院外科手术室担任护士(临时工)，正常
上班拿工资。而真正的吴卫荣却打工摆摊 11年。（本报
2009年7月29日A13版曾报道）

2009年6月份，真吴卫荣将假“吴卫荣”告上法庭，要
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5日，记者采访获悉，鱼台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吴汝胜（吴丽丽之父）给吴卫荣
赔礼道歉，并支付吴卫荣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

但鱼台县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书上标明，吴卫荣还
要承担4000元的案件受理费。

今年 36岁的吴卫荣，是
济宁市鱼台县清河镇吴庄村
人。1996年从湖北中医学院中
医专业毕业后回乡，她委托在
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同村人吴汝
胜帮忙找工作，但无果而终。为
谋生计，吴卫荣一直在济南摆
小吃摊度日。2009年5月初，吴
卫荣回老家办理养老保险时，
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档案资料竟
在11年前被他人冒用，冒用者
竟是吴汝胜的女儿吴丽丽。
“那年我毕业后，父亲曾

找吴汝胜帮忙为我找工作，他
当时是鱼台县人民医院外科
主任。吴汝胜让我把档案送到
县卫生局后等消息。”吴卫荣
说，“1998年底，吴汝胜说工作
的事情帮不上忙了。”吴卫荣后
跟随丈夫到了济南，先是在超
市当了一名导购员。2000年
有了孩子，生活更加拮据，她
在夜市摆起了小摊。

吴卫荣告诉记者，冒用她
档案的吴丽丽本人一直在鱼
台县人民医院上班。可是吴卫
荣手中的档案却载明，这个冒
牌的“吴卫荣”先后在“鱼台县
第二人民医院”和“鱼台县中
医院”上班。

在盖有鱼台县人事局档
案专用章的复印档案材料中
的一份《聘用干部审批表》上，
记者看到，“吴卫荣”于1998
年4月21日被鱼台县第二人
民医院聘为医士。这个审批表
上盖有鱼台县第二人民医院、

鱼台县卫生局和鱼台县人事
局的公章。在一份时间为
2001年12月31日的《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调整工资标
准审批表》上，盖的也是鱼台县
第二人民医院以及县卫生局、
县人事局的公章。而在另一份
2005年4月份《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上的
公章，又变成了鱼台县中医院
及县卫生局、县人事局的公章。

同时，记者看到，2003年
12月30日，“吴卫荣”的工资
花名册上盖的是鱼台县第二
人民医院及其主管单位的公
章。在2006年至2007年度的
工资花名册上，盖的公章变成
了“鱼台县中医院”。

2009年6月，吴卫荣将吴
汝胜父女及相关单位告上法
庭。鱼台县人民法院就吴卫荣
姓名权侵权纠纷案进行了两
次开庭审理。5日，吴卫荣告
诉记者，她终于见到了鱼台县
人民法院在2009年12月29日
给她寄出的宣判结果。“鱼台
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吴
汝胜向吴卫荣进行书面道歉，
并向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元。”案件受理费却还要
吴卫荣承担4000元。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吴卫
荣表示不服。“我被冒名顶替
11年了，法院如此判决我无
法接受，官司我一定要打下
去，我一定要上诉讨一个公
道。”

一审胜诉获赔5000元

吴卫荣表示无法接受
2009年8月份，记者曾

先后到鱼台县第二人民医
院和鱼台县中医院采访。
“吴卫荣”的第一个工作单
位鱼台县第二人民医院的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表示，“该院从来没
有 给 她 发 过 工 资。”然
而，档案中的工资花名册上
登记吴卫荣的工资晋升数额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得而
知。

鱼台县中医院的闫院
长说：“两年之前，我们就清
退了，她一直没在这里上

班。”闫院长告诉记者，“她
是从鱼台县第二人民医院
转过来的，人事关系在这
里，人却一直没来上班。”闫
院长解释说，“吴卫荣”的人
事关系是从2003年转过来
的，2007年被医院清退。“实
际上，她一直在县人民医院
上班。”闫院长表示，自2007
年自己正式被任命为院长
后，就要求“空挂”关系的，
必须清退。

关于工资的发放情况，
闫院长说，2003年到 2007
年，中医院一直给她发着工

资，养老保险交到了 2 0 0 5
年。但我们医院的工资很
低，因为当时医院的效益并
不好。“就是在县人民医院
干临时工，工资也要比这里
高得多。”

闫院长的说法，证明了
档案材料上的“吴卫荣”
确实如档案中载明的那样，
占用了医院的编制，拿着医
院工资。而同时，本名“吴丽
丽”的她，却从上世纪90年
代以来，一直在鱼台县人民
医院外科手术室干临时护
士，正常上班拿工资。

□记者 于健

本报青岛 1月 5日
讯 5日，记者从中国
海洋大学获悉，今年，该
校将招收 3 8名艺术特
长生，掌握器乐类、舞蹈
类、声乐、主持人四类特
长的学生可报考。

根据海大发布的艺
术特长生招生章程，
2010年，学校艺术特长
生的总招生计划为 3 8
人，分别为器乐类 2 0
人、舞蹈类 8人、声乐 6
人、主持人4人（男女各
2人）。考生需参加2010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
一招生考试，预计高考
总分能超过当地重点本
科线，具有突出的艺术
特长可报名。

学校的专业报名条
件为，若考生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统一组织
艺术特长测试，则考生
须参加测试并达到最高
级方可报名；若考生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未统一组织艺术特长测
试，考生须具备全国业
余考级最高级等条件方
可报名。

据了解，学校将采
取组织有关专家审核报
名资料（尤其是音像资
料）的办法，对考生的艺
术素质和表演水平进行
评定。依据考生的艺术
特长水平、综合素质以
及学校的需求等情况，
择优认定一部分艺术水
平突出、品学兼优的学
生，给予2010年中国海
洋大学艺术特长生预录
取资格。

取得预录取资格的
艺术特长生，须参加全
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
试，高考分数达到该校
在当地调档分数线下
20分以内（但不低于当
地重点线）且第一志愿
报考中国海洋大学，海
大将予以录取。

海大招38 名

艺术特长生

法院判决不合事实

5000元赔偿金偏低

领着中医院的工资

在县人民医院干活

在
济南街头
摆摊的吴
卫荣。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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